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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客户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和解协议概述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开展新型环保

材料业务，与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绿能”）开展商业合

作，公司一直未能收回应收账款，相关应该账款公司已分别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全额计提坏账。近期公司与对方重新取得联系，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债务

和解方案，中航绿能拟分期归还公司投入本金 28,394,178.02元，公司免除其收

益、利息等 5,188,726.22 元，江苏林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四方为上述

货款的归还提供担保。此款项收到后，涉及上述应收款项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完全

解除。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客户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和解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110108MA00FWKP8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5日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4号17幢平房1710 

法定代表人：徐如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 

2、江苏林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21324MA1YFE608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7日 

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纬三路2号 

法定代表人：雷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型航空材料研发；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光伏材料、金属材料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设计和安装。 

3、无锡中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20214566822660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9日 

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梅路111-5号 

法定代表人：丁峰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独立电源、太阳能并网及监控系统、光伏组件产品、电子

仪器设备、逆变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

海洋能、地热能、光电一体化、能源材料、光伏发光体、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

材料、纳米材料、先进复合材料、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智能材料的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4、雷霆 

     身份证号：65230119641103XXXX 

     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新区米兰花园22号 

5、杨雪燕 

身份证号：51080219750106XXXX 

      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顺城街67号 



三、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中航绿能日前已归还公司货款 180 万元，承认尚拖欠公司货款人民币

28,394,178.02 元，公司免除其已发生的收益及利息 5,188,726.22 元后，分期

归还，2021年 12月 31日前归还 6,991,273.78 元，2022年 12月 31 日前归还剩

余款项 21,402,904.24 元，未归还期间资金利息按 10%计算，江苏林航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同意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2个月内将其 19,375,756.87元的应收账款质

押给公司,江苏林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锡中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雷霆、

杨雪燕为上述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和解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和解，公司后期预计可收回资金 28,394,178.02元。该笔款项公司

已分别于 2019年度、2020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款项收到后公司将转回已计

提的坏账准备，将增加当期损益金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本次债务和解有利于公司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加快应收账款清欠、回

收，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与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有利于

公司加速应收账款清收，保障公司债权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事项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